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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

承辦人：洪郁芝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265

傳真：02-27593317

電子信箱：udd-43375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規字第11030644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臺端函詢本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R13街廓都市

計畫規定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臺端110年9月3日信函。

二、查本府97年11月20日府都規字第09707298100號公告「修訂

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」

柒、變更計畫內容（三）土地使用強度（略以）：「8.R13

街廓計畫公告自91年7月15日起5年內未進行開發之基地

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或

申請建造執照為準），自第6年起逐年減少法定容積率

10%，逐年減少至容積率為200%為止。...」，爰建築物申

請重建不以都市更新為限，而得逕循建築法申請建造執

照。

三、又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（後稱危老條

例）自106年5月10日公布施行，係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，

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，改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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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環境，其立法精神與都市更新相近，且依危老條例第5

條（略以）：「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，新建建築物之

起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...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

請核准後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。」規定，重建

計畫之申請核准為申請建築執照之先行程序，故本局認定

以危老條例方式重建，視同97年都市計畫所載「申請建造

執照」之方式。

四、至法定容積部分，依前開都市計畫書規定，倘申請基地自

91年7月15日起5年內未依都市更新條例或建築法進行開

發，則法定容積率為200%。

五、次查前開通盤檢討案四、都市更新（略以）：「...為整體

推動R13街廓之再發展及更新開發效益，R13街廓建築最小

更新單元為2,000平方公尺。」，經檢視來函11筆地號土地

面積共726平方公尺，雖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重建時則未符

前開規模規定，惟本局考量若周邊毗鄰都市更新案皆已興

建完成而無合併開發之可能，經建築師檢討確認並依「臺

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」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（略

以）：「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，無法合併更新...

但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，經敘明理由，提經審議會

審議通過者。」辦理，則剩餘土地全部得不受前開最小規

模之限制。另倘依危老條例或建築法等相關法令申請重

（新）建時，則無涉前開通盤檢討案之最小規模規定。

六、至本案都市設計部分，請依107年7月30日公告「修訂臺北

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管制要點

案」及108年1月18日公告「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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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（通盤檢討）案」規定辦理。

七、本案另副知各公會，請轉予會員知悉。

正本：許秀葉 君

副本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請協助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)、臺北

市政府秘書處(請協助刊登市府公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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